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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环境保护局文件  
 

粤环〔2008〕69 号 

 

 

关于实行建设项目环保管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

前置审核制度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区）环保局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推动

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，促进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，我局从进一

步规范环评管理、严格环保准入、提高行政效能的需要，根据国

务院《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7〕

15 号）、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》、

省政府《广东省“十一五”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》（粤府

〔2007〕99 号）和《广东省 2008 年省政府工作要点》（粤府〔2008〕

16 号）中关于加强总量前置审核的有关规定，决定对按规定由我

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实行环保管理主要污染物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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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总量前置审核制度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凡排放纳入国家总量控制的主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，取

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“环保部门”）确认的主要污

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（以下简称“总量指标”），是我局审批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前

置条件，对未取得总量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分配的总

量指标的建设项目，一律不予审批和验收。 

实行总量前置审核的建设项目也包括产业转移工业园、重污

染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基地等区域开发项目。 

二、建设单位向我局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，

应附有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印发的“十一五”总量

减排工作方案，以及地级以上市环保部门同意分配建设项目所需

总量指标的证明。对未附有相关证明或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不符

合总量指标要求的，我局不予审批。 

项目所在地环保部门出具的总量指标证明，应在准确核定项

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、当地上年度总量指标余量以及本年度已

审批项目分配总量等基础上，明确建设项目的总量来源，并分配

具体的排放指标。若总量余量不足的，应当在审查意见中明确该

项目总量指标的来源；如需实施关停辖区内其它项目等区域削减

措施以调剂总量指标的，应提交关停企业名录清单和相关证明材

料。 

三、项目建成后，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总量超过环评批复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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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的总量指标的，我局原则上不予通过验收。确需增加总量指

标的，由当地环保部门根据实际情况，在总量余量允许范围内予

以调剂解决，并必须明确调剂总量指标的来源；如需实施关停辖

区内其它项目等区域削减措施以调剂总量指标的，应提交关停企

业名录清单和相关证明材料。 

对于涉及淘汰关停小火电、小水泥、小钢铁等落后产能的建

设项目，试生产或验收申请报告中应提供证明材料说明有关落实

情况。对未按要求落实关停淘汰落后产能的项目，各级环保部门

不予受理试生产及验收申请，建设项目不得投入试生产或生产。 

四、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关于“十一五”期间主要污染

物总量减排工作的要求，各地级以上市环保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内

向我局上报总量减排年度计划方案以及各季度的减排季报表和年

度报表。逾期未报的，视为未完成季度和年度污染物总量任务，

我局将暂缓受理该市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，直至上报总量统计报表为止。 

五、对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总量控制指标，或污染物

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、大气环境或纳污水体达不到功能区划要

求，又无污染物总量区域削减措施的地区，暂停审批该地区新增

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。 

六、各级环保部门也应按照国务院《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

性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7〕15 号）、省政府《广东省“十

一五”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》（粤府〔2007〕99 号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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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东省 2008 年省政府工作要点》（粤府〔2008〕16 号）的要求，

对负责管理的建设项目实行总量前置审核制度。各地可参照本通

知要求，尽快制定和实施本地总量前置审核具体规定，通过严格

环境准入，促进和推动总量减排工作。 

七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

二○○八年六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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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环境保护部。 

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08 年 7 月 1 日印发 


